國立臺南大學師生休憩中心（榮譽教學中心）使用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	申請單位
	

	申請人
	
	聯絡電話
	

	使用日期

/時間
	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～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
	活動名稱 及 活動內容
	

	注  意  事  項
	1、 洽借場地，請先電話聯繫狀態（生輔組分機324）並於三日前提出申請，臨時洽借或以電話預約者，請按程序補送申請表。

2、 申請人及使用單位應遵守管理規則，使用規則如後：

(1) 燈光、冷氣空調、設備...等使用後，請檢查並關閉。

(2) 各項設備應愛惜使用，若有破壞之情事，需付賠償之責。

(3) 申請人應負責場地整理、恢復與清潔工作。

(4) 如使用後應關閉門窗並上鎖，鑰匙禁止複製並歸還鑰匙等(或於活動結束後的第一個工作天歸還)。
三、申請以單次為限，長期借用連續最長兩天為限，若遇學校重要活動以學校  

    活動為主，請申請單位另行處理備用場地。

	管理人

簽章
	
	備註
	

	承辦人

簽章
	
	生輔組組長
簽章
	


※請先將表格送交至梁永賢先生處(#7601)登記蓋章後，再送至生輔組承辦人辦理。
活動單位簽章：








